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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绵府办发〔2022〕2号

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绵阳市配套社区办公服务

与养老服务设施合用房规划建设和移交

管理五条措施的通知

科技城管委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各园区管委会，科学

城办事处，市级相关部门：

《绵阳市配套社区办公服务与养老服务设施合用房规划建

设和移交管理五条措施》已经市八届政府第 11次常务会议审议

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1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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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配套社区办公服务与养老服务设施

合用房规划建设和移交管理五条措施

为规范全市住宅小区配套社区办公服务与养老服务设施合

用房（以下简称合用房）的规划建设和移交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中

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》（中办发

〔2017〕13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19〕5号）、《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

一步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委发〔2018〕11

号）、《四川省民政厅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

关于印发<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“补短板”达标工程实施方案>

的通知》（川民发〔2021〕61号）、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推进四川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办发〔2020〕9 号）和

《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住房

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推进城镇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川

民发〔2014〕145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提出如下

措施。

一、明确建设标准，强化空间保障

（一）本文所称的合用房是指综合社区办公服务和养老服务

设施功能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和建设的建筑，主要包括社区办公用

房、综合性社区服务站、社区党员活动室、老年人综合服务站（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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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生活照料、康复护理、日间照料、短期托养等服务）、社区卫

生服务站、社区警务室、社区图书馆、档案室等。

（二）新建和旧城改造居住建设项目，按照每百户配置 60

平方米以上的标准配套建设合用房，建成后无偿移交。城市新建

社区一般不低于 500平方米，城市改建扩建、购置租用社区一般

不低于 300平方米。合用房面积不达标的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政

府、园区管委会通过新建、购置、置换、改造或整合共享等方式

予以解决。

（三）合用房位置要适中，应位于临市政道路或交通性道路、

小区出入口；所处楼层原则上应在建筑临街面的一层，不得设置

在建筑的地下层、半地下层和夹层，应满足日照充足、通风良好、

消防、疏散及救护的要求；尽量不设置内部隔墙，以室内大空间

为主，具有独立的出入口、楼梯间、无障碍设施及厕所等完备的

使用功能。

（四）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分片区规划建设集社区教育、

文体、休闲、体验、商贸、文创、科创等多种场景于一体的社区

综合服务体，片区范围内的开发建设项目不再单独配建合用房。

不再单独配建合用房的，支持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园区管委会

与开发建设单位协商按市场价以货币方式移交，用于片区范围内

社区综合服务体建设。

二、落实前置程序，确保规划落地

（五）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在编制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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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统筹考虑合用房需求；在土地划拨决定书或土地出让方案中，

应该明确建设合用房的相关约定事项；在审批规划设计方案时，

应对合用房建设标准、位置、规模等内容严格把关；设计方案审

定时，同步听取同级民政部门意见。

三、严格过程管控，抓好建设移交

（六）按照“谁开发建设、谁完善配套”的原则，由自然资

源和规划、住建部门负责组织开发建设单位做好合用房的建设和

移交工作。

（七）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建部门要加强对合用房在建筑设

计、施工建设、设施配套、移交验收等方面的监管工作。若开发

项目为多期的，合用房要与首期项目“四同步”（同步规划、同

步建设、同步验收、同步交付）。

（八）对有配套合用房规划，未按要求建设项目的，自然资

源和规划、住建部门应联合约谈开发建设单位，责令其限期按标

准与同期项目完成合用房的建设；对缩减少建的，责令其通过改

扩建、补建等方式予以解决。

（九）项目进行规划验收时，民政部门应当参与。不符合配

建要求的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不予办理规划验收、住建部门不

予办理竣工验收备案。

（十）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合用房应按照通过审核的规划设计

方案及施工图实施，移交时应达到墙体四白落地，水泥地面平整，

门窗、水电等设施齐全的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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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一）按照同步建设同步办理原则，合用房不动产权在办

理购房者不动产权证权属时一并办理。合用房验收合格后，开发

建设单位无偿将完整的合用房档案资料、不动产权在首期交付时

一并移交并登记在社区所属乡镇（街道），涉及的税费依据相关

规定缴纳。

（十二）对于已建成合用房因确权登记不到位而导致产权纠

纷的，要按照相关规定，建立责任倒查机制，制定补救措施，从

规划、土地、建设等方面着手，明确主体责任，限期整改，按期

移交。

四、加强使用管理，提升服务水平

（十三）合用房的功能设置要体现“亲民化”原则，各乡镇

（街道）要结合实际，根据群众的不同需求，进一步强化基础设

施建设、拓宽服务居民项目，最大程度发挥合用房服务群众的关

键作用。

（十四）合用房纳入国有资产管理，由乡镇（街道）或县级

民政部门统一监督管理，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日常使用；也可通

过公开的形式，以“公益+低偿”“公益+市场”等模式，引进具

有相应资质的社会组织、社会企业作为运营方，让渡部分使用权，

丰富社区服务供给，保证服务质量和效益。

（十五）合用房属公益性质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名

义侵占，不得擅自改变使用性质，不得用于抵押或挪作他用。

五、严肃工作纪律，落实责任追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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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六）开发建设单位私自将配套合用房出售、出借、租赁、

抵押给单位和个人或改变用途、建成后未按规定移交的，不动产

登记部门不予办理项目首次登记；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，通过四

川省政府部门信息共享及监管协作平台公示到国家企业信用信

息公示系统记于该企业名下，在政府采购、工程招投标、国有土

地出让、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，将其作为重要负面因素考量。

（十七）发展改革、民政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建等部门工

作人员在合用房规划建设和移交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

权、徇私舞弊的，由主管部门或纪检监察机构依规依纪予以追责

问责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十八）将社区办公服务与养老服务设施合用房落实情况作

为对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、园区管委会、市直有关部门城乡基层治

理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建委、市民

政局结合各自职能职责，每年向市委城乡基层治理委员会报告一

次有关工作推进情况。

（十九）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文件施行前地块已出让

的，仍执行原规划条件。《中共绵阳市委办公室 绵阳市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社区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

施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绵委办〔2011〕45号）、《绵阳市民政

局 绵阳市城乡规划局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城市社区

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管理的通知》（绵市民发

〔2013〕4号）、《绵阳市民政局 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 绵阳市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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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和改革委员会 绵阳市财政局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<绵阳市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

施“补短板”达标工程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绵民发〔2021〕21

号）与本措施规定不一致的地方，按照本措施执行。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月 2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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